《洛阳市产后母婴生活照护服务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解读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当前月子中心等机构已成为我市产后母婴生活照护服务的重要补充形式，但国家、省尚未出台明确的管理规范。为规范行业管理，切实保障产妇及新生儿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参照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GB/T33855-2017）等，结合我市实际，市卫生健康委起草了《洛阳市产后母婴生活照护服务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试行）》，并充分征求、吸收了市级各相关部门的意见。
二、主要内容

《洛阳市产后母婴生活照护服务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试行）》共五章十八条。

第一章为总则（3条）。明确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实行属地管理、依法登记、规范服务。

第二章为申办要求（3条）。明确机构主体登记、营业的相关要求，机构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通过消防验收或备案、符合场所卫生要求；开展医疗活动的，应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三章为运营管理（6条）。围绕消防、安防、饮食、服务、人员、运营六个方面，压实机构安全主体责任，明确消防管理、安全防护、饮食安全、服务保障、人员管理、运营管理等要求，推动机构依法合规、安全规范运营。

第四章为监督管理（4条）。明确县区政府属地管理责任，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细化11个部门监管职责；建立信息共享与社会监督制度；遵循属地管理、分工负责原则，依法依规处理违法违规行为。

第五章为附则（2条）。明确暂无政策规章要求的事项，由对应主管部门予以完善；施行时间自2026年  月  日起，有效期五年。
